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字〔2014〕9 号

关于评选2013—2014学年度“优秀井冈学子”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以井冈山精神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，表彰在思想道德、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，树立先进典型，学校决定开展2013—2014学年度的“优秀井冈学子”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

全日制在校的本、专科学生

二、评选条件

应同时具备条件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 思想政治觉悟高，法制纪律观念强，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；

2．在该学年度中获得奖学金1次以上；

3．未受任何形式的处分；

4．无补考重修现象。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

1．获得省级以上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 者；

2．个人在各类竞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或国家级奖励者；

3．获国家专利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两篇（含两篇）以上者；其它作品参照执行；

4．好人好事或见义勇为并受到校级以上表彰者；

5．在校期间获得两次以上校级“三好学生标兵”者。

（三）一票否决制

1．恶意拖欠学费或助学贷款本息者；

2．私自校外租房者；

3．宿舍违章用电，受到通报批评（具体名单见学生工作处网站）。

三、评选时间

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，逾期按自动弃权处理。

四、评选名额

全校共评50名，各学院按照0.3%的比例（四舍五入原则，情况特殊者另外说明）推荐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个人申请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推荐、学院审查推荐、学生工作处核实、学校批复同意（评选表格从学生工作处网站上下载）。

六、奖励办法

学校将颁发奖品和证书。
 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2014年4月20日
学生工作处（部）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4月20日

